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領款收據
附件：計      件
	所屬時間
	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編  號
	

	費別或摘要
	

	應領金額
	新臺幣(大寫)      拾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整

	所得稅金額

【說明2】
	$
	補充健保費費率1.91%
	$
(應領未達基本工資免扣,他項免扣費請附證明)
	實領金額
	$

	服務單位
	
	職  別
	

	身分證字號

【說明3】
	
	領款人
	（簽章）

	戶籍地址
	                 eq \o(\s\up 12( 市),\s\do 4( 縣))         eq \o(\s\up 12(區市),\s\do 4(鄉鎮))        里       鄰       eq \o(\s\up 12( 路),\s\do 4( 街))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   eq \o(\s\up 12( 號),\s\do 4( 之))            樓


	匯款資料
（請用正楷字書寫）
	戶  名
	

	
	□郵局
	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；帳號：

	
	□銀行
	銀行名：       ；分行名：       ；帳號：

	本款項已於    年   月   日由墊款人：     　    （簽章）代為墊付    　　元。


※說明：
1. 以上資料以電子及紙本形式提供帳務處理及課稅依據，依會計法規定保存10年，當您填寫時，視同您瞭解且同意本校依善良管理人責任，蒐集、處理以上個人資料。
2. 給付現金時，所得稅(應領金額*扣繳稅率)逾2,000元，應代扣所得稅。本國人士所得稅扣繳率：出席費、鐘點費、工作費等屬50薪資所得，稅率5%；出版品稿費及公眾場所專題演講為9B執行業務所得，稅率10%。
3. 請填寫受款人帳戶資料（須附存摺影本），若款項已墊支，請改填寫墊款人帳戶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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